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代理委任書
申訴人            因       簡要申訴事由       事件，不服本校機關、日期、文號(如無，可免填) 之處分/措施提起申訴一案，茲委任          為申訴代理人，就本事件有為一切申訴行為之權，□但無□並有撤回申訴之特別權限（請勾選，未勾選者視為代理人無撤回申訴權限），爰依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1點、第29點規定提出委任書。
    此致
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
申訴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住居所：
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[bookmark: _GoBack]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代理身份別：□律師
□依法令取得與申訴事件有關之代理人資格者
□具有該申訴事件之專業知識者
□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申訴人之代理人者
□與申訴人有親屬關係者
住居所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

※附註：
一、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1點（節錄）：「申訴應具申訴書，載明下列事項，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，並檢附原措施文書，相關文件及證據：（一）申訴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電話。（二）有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、住居所、電話。…」
二、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9點：「代理人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準用訴願法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條規定。申訴文書之送達，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，準用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一條至第七十四條規定。」
三、訴願法第32條：訴願人或參加人得委任代理人進行訴願。每一訴願人或參加人委任之訴願代理人不得超過三人。
四、訴願法第33條：
左列之人，得為訴願代理人：
一、律師。
二、依法令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代理人資格者。
三、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者。
四、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訴願人之代理人者。
五、與訴願人有親屬關係者。
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訴願代理人，受理訴願機關認為不適當時，得禁止之，並以書面通知訴願人或參加人。
五、訴願法第34條：訴願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，向受理訴願機關提出委任書。
六、訴願法第35條：訴願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，得為一切訴願行為。但撤回訴願，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。
